學生團體保險注意事項公告(含休學生及延修生)

下列有關學生團體保險相關資訊，請同學多加留意，以維護自身權益—
1.114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承保公司為『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』，相關保險條約內容請至衛保組網頁(學生團體保險資訊)查詢。
2.為避免您的學生團體保險個人權益損失，每學期請依本校公告規定時間內完成註冊繳費，以確保學生團體保險期間能與前一學期順利銜接，避免保障中斷。
3.休學或延修期間，如欲繼續參加學生團體保險，請務必於本校公告之期限內完成
  註冊並繳納保險費，逾期未繳費者，視同『自願放棄投保』，未投保期間如因疾病
[bookmark: _GoBack]  或意外事故導致身故、殘廢或需接受醫療時，均不得向學校與保險公司申請理賠給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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